
 

 192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 期 院會紀錄 

有誠意的樣子，結果卻動到要給地方的錢！ 

張院長善政：委員，這是我的權責，我做的決定。 

葉委員宜津：是，這是你的權責，但我認為你這樣做，為德不卒！ 

張院長善政：委員有這樣的感覺，我很遺憾！ 

葉委員宜津：我也很遺憾。原本還很高興中央正視這個問題，後來才發現還是要地方買單。我們的

感覺就是這樣。 

張院長善政：沒有關係，您感覺歸您感覺。 

葉委員宜津：我們也只能表示遺憾。關於兒童津貼的部分，希望不要只是在那裡研究規劃，今天不

做，明天會後悔。 

張院長善政：剛才的救災錢也是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葉委員宜津：兒童津貼部分，你們只有評估…… 

張院長善政：我們把錢都匡好，這是動作的第一步，一樣的道理。 

葉委員宜津：你匡到的可能是地方的救命錢，你根本不了解地方的財政有多困難。我雖然不是苗栗

縣的委員，但我知道苗栗根本就是靠統籌分配款在發薪水，它將來還是要找你要薪水啊！ 

其實桃園市政府早已每個月發 3 千元給桃園市內出生的小孩，這張圖將全台各地在做的生育

補助兒童津貼全部列出來，其中就以桃園的補助最優厚。只要整合一下，再加上你那個 50 億，

加上那個 20%，完整的規劃出來，才是真的在面對問題。 

主席：報告院會，本會期本院委員對行政院張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自 2 月 19 日

起，經過 5 次院會，10 個會議日質詢，已在今天詢答完畢。謝謝張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列席答詢

。在質詢結束前，再請張院長說幾句話。 

張院長善政：（16 時 45 分）主席、各位委員。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的施政總質詢，今天圓滿告

一段落。這段期間，非常感謝蘇院長、蔡副院長及各位委員給我們的指教；雖然蔡準總統不在

這裡，但她先前說對我們閣員尊重，我覺得絕大部分的委員都有做到，特別代表內閣向所有委

員表達最深的謝意。 

距離 520 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在這兩個月裡面，我們仍會盡忠職守；雖然總質詢在今天告

一段落，但還有很多重要的法案如防災三法已經送到大院，希望大院能夠支持。後續兩個月，

有些重要法案，我們覺得適當的，也會繼續送到大院，也請大院繼續支持，一定讓我們在 5 月

20 日之前，不會浪費任何一分鐘。個人在過去幾次的質詢中，也充分體會到行政與立法可以是

一家，絕大部分委員對我們的質詢及我們的政策所做的支持或是正面的批評，我們非常感激，

也非常受用。謝謝大家，也祝立法院院務順利。謝謝。 

主席：謝謝張院長。謹就施政總質詢作以下決定：一、將各委員發言紀錄及書面質詢函送行政院，

請就未答復部分予以書面答復。二、已提出之書面質詢，尚未登載公報者，一律補刊。 

王委員金平書面質詢： 

期許各界苦民所苦，以人民福祉為優先，健全災害防救體系，提升救災效能，福國利民 

有鑑於 1999 年 9 月 21 日發生集集九二一大地震，是台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傷亡損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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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災害，此地震導致台灣人民傷亡慘重。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侵襲，重創南台

灣，亦引起嚴重災情（俗稱八八水災），造成國土及人民生命財產莫大損失。為處理歷經九二

一大地震、八八風災後國土殘破，災區面臨家園重建、居民安置、人民罹難、財產損失補償等

事項，本院迅速地推動震災災後重建工作，特制定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及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復鑑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發生高雄氣爆及 2016 年 2 月 6 日發生芮氏規模 6.4 級

之南台灣大地震，均造成嚴重災情，讓國人震驚不已。其中高雄氣爆事故造成逾 30 名罹難者及

300 多人受傷名單中，包括了現場協助救災的警、義消弟兄，讓身為全國義警及義消總會長的本

席，更是深感不捨。 

然近來 2016 年 2 月 6 日凌晨一場芮氏規模 6.4 級的南台灣大地震，不僅造成台南多起民宅及

建物傾斜、傾倒，尤以台南永康區的維冠金龍大樓崩塌事件更是震驚全國，造成 115 人的罹難事

件，導致上百個家庭因此破碎；此事件更成為台灣史上因單一建築物倒塌而造成罹難最慘重的

災難事件。這起 2016 南台灣大地震，著實震出了社會大眾對台灣斷層帶及土壤液化區域的建物

安全問題。 

此次 0206 的台南震災，本席對於行政院張善政院長及中央部會全力支援地方，在共同合作下

，各團隊以迅速、有效率的處理方式及態度順利完成救災工作，也對於張善政院長於當日旋即

指示中央各部會配合地方政府全力投入災區救災，並針對 0206 震災召開優先處置事項研商會議

，為進行震災後續重建與復原各項工作之積極作為，深表肯定與讚賞。此外，本席在此也對所

有參與救災的人員、警消、國軍弟兄們、志工及醫護人員不眠不休無私的全力投入救援工作，

表達誠摯的謝意，並呼籲及期許各界與政府應為預防災害共同努力。 

從全球趨勢觀察發現，近半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出現極端異常天然現象已日趨嚴重，美國已

將「全球氣候變遷」列為未來國家安全的威脅之一；而因氣候劇變引起之災害，預估也將引發

區域性水資源、糧食或自然資源的爭奪戰，尤其台灣缺乏天然資源、地狹人稠，加上位處歐亞

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的造山帶，地殼變動激烈、斷層活動度高，政府更需投注更多心

力於建立天然災害的預防及應變管理機制上。 

復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早在 2005 年公布的「災害高風險區評估」報告顯示，世界上有

一半人口，約 34 億人口暴露於自然災害的威脅中，其中僅 5%的地區面臨三種「複合式災害」

威脅，其中台灣面臨三種「複合式災害」威脅的可能性高達 73%，可說是地球上最容易受到天

災的地方。即便 2011 年發生 311 大地震引發海嘯的日本，受複合式天災威脅排名全球第七，尚

在台灣之後。因此，政府若未能提前因應有可能發生之天然災害引發之各項經濟議題，將埋下

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 

惟 0206 地震事件的發生，仍再次暴露了我國防災、救災體系的重大缺失及國土問題，也讓地

震預警與災害防救體系的建立開始成為眾所矚目之議題，也讓國人警覺到，台灣位處歐亞大陸

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屬地震頻繁地帶，加上我國地狹人稠，加以地形陡峭而地質脆弱

，無論在氣候或地理環境，屬於天災發生頻繁之國家，卻忽略了人民居住最基本的建築安全要

求，更凸顯我國救災資源整合與及時救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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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向來極為重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事項，爰為避免天災之災難憾事再度重演，更為堅定

守護全國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防災需要相關配套來確保民眾的居住安全。爰此，本席認為修

正「防災三法」，包括修正災害防救法、建築法及並將都市更新條例納入「防災型都更」刻不

容緩，站在保障人民生命及其財產安全之立場上，實有必要應將「防災三法」作為新國會新會

期行政院推動之最優先法案。包括積極去補強目前的「災害防救法」、並修改「都市更新條例

」，將防災型都更的概念納入法規、並修改「建築法」，全面增訂第三方勘驗的機制，讓建築

的結構更加安全，也讓人民居住品質更加安全、更加安心。 

本席期許行政團隊除應持續積極作為外，也期許本院所有立委同仁們，可以摒除政治成見，

共同研擬完善配套措施來確保台灣人民之居住安全，以人民福祉為首要目標，共同守護台灣人

民之生命財產。 

台灣因為天然地理環境之故，深受地震和颱風侵襲之所苦，根據遠見雜誌於 2016 年 2 月 7 日

「防震，是台灣最迫切的功課！」報導指出，「記者統計 921 之後，過去 15 年來，台灣地震次

數雖比颱風少，但傷亡人數卻比颱風多。地震在 921 後，已造成 1 萬 5 千人傷亡，比颱風多 3

倍。顯然，建築物切實防震，是台灣無法忽視的現實。專家已預測，如果什麼都不做，類似這

次小年夜的地震若發生在台北，將有 4 千棟建築物倒塌。這絕對是全民無法承受之痛。」有鑑

於此，本席認為台灣和日本氣候及地理環境相近，且面臨之天然災害與我國更是極為相似，但

日本政府之防災、救災體系發展卻是十分健全，其多年之災害防救經驗，包括在法規、執行等

各方面，皆已有相當經驗深值我國借鏡學習及參考。 

以日本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芮氏規模 9.0 級的「東日本大地震」引發超大海嘯，導致福島

核電廠輻射外洩，造成日本空前的災情事件為例，其造成嚴重傷亡及影響日本經濟損失，形成

史無前例的毀滅性「複合式重大災害」，可說是日本前所未見的慘重災難，其產生極嚴重的後

遺症，不但威脅人民生命更形成國家安全問題。惟日本面對 311 大地震所造成之嚴重災害，全民

舉國上下卻皆能以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且迅速逐次撤離，其災後之應變措施及作為，讓我國實

有必要引以為鑑，汲取東大日本大震災之災後重建經驗，以之為檢討改進我國相關災害防救法

律及相關措施之最佳借鏡，重新檢討我國災害防救機制、法規與提升都市建築的防災機能。 

有鑑於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為汲取日本經驗，本院亦曾派員赴日考察，報告指出，日本在各

種災害救助上，立法推動「自助．共助．公助」的精神，日本一直致力於減少災害風險，促進

、加強及改善防災因應措施。日本經歷 1923 年關東地震學習到都市火災預防之重要性，從 1995

年阪神地震學習到建築物結構強化之必要，而歷經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地震，則讓日本從災害

中記取經驗與教訓，重新思考並檢討強化日本的防災政策及法制。基此，從本院同仁考察經驗

得知，連日本政府都不斷地精進並提升其防災體制與災害對策。反觀我國，與日本在氣候及地

理環境不但相近，且面臨之天然災害與我國更是極為類似，但整體災害防救體系卻是亟待全面

檢討，亟需提升並改善之。 

此外，值此日本 311 大地震、福島核災事件屆滿五周年，褔島核災即係因發生超大型複合式天

災引起，因為此災難事件，讓我國國人更重視核能安全議題。回想本席於日本 311 大地震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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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最高民意機關國會議長的身分率領「東日本震災台灣慰問訪日團」至日本訪問三天。嗣

於 311 大地震經過兩年餘，於 2013 年 7 月 21 日再度率團赴日，訪日五天期間，除向日本 311 大

地震災區表達我國政府與人民關懷慰問之外，並考察日本相關防救災政策及核電廠安全設施及

核電政策。 

本席率團訪日期間，訪團一行深入宮城縣的重災區女川町，並訪視女川核電廠。女川核電廠

距離 311 大地震震央最近，震後遭受海嘯侵襲，惟該廠位於海拔 14.8 公尺處，高於海嘯之 13.8

公尺，故可抵擋海嘯，且該廠在靠近海岸處、沿港道路及空地並未設置任何裝備，供電系統未

受海水侵蝕，得以確保電力進行機組冷卻，此為該廠與福島一廠不同處，亦為該廠未發生重大

災情之主因。此外，震災後該廠在靠海側興建 3 公尺高之防波堤，現計畫增加至 15 公尺（加上

基地海拔 14 公尺則高度提高達 29 公尺），預計 2016 年 3 月完工。日本宮城縣的女川核電廠，

決定把電廠防波堤的海拔高度提高到 29 公尺，這將會是日本各核電廠中最高的一座防波堤。 

而女川核電廠之所以幸能無恙，未發生類似福島第一核電廠之重大災變，其原因就是在於當

初設計時即已考量海嘯因素，將電廠建於海拔 14.8 公尺的高處且防護設施完善，致使 3 座反應

爐得於災後以冷溫安全停機，未在震災中發生重大損害，其成功應變措施及核安管制技術，確

實值得我國學習。據本席了解，行政院為記取日本核災教訓，持續精進及提升各核能電廠核安

及防海嘯能力，更以深度防禦的觀念，執行各項強化措施，提升各核能電廠的防災能力，讓本

席相當欣慰我國政府為確保核安、保障人民安全所作的努力。職是之故，鑑於福島核電廠事故

發生之後，我國內社會對於事故進展及其影響的關心程度，並未隨著時間的過去而降低，政府

確實有必要站在民眾角度，學習日本經驗慎重檢討並提升核能的安全問題，以確保全國人民之

生命與財產安全。 

總統馬英九曾於今（2016）年 2 月 16 日公開表示說，以現在的科學，地震沒有辦法預測，但

是地震帶來的災害可以預防。政府應該把重建做好，減少不必要的傷亡。總統強調，地震災後

復健與重建的工作刻不容緩，有問題就要立刻動手處理，安全第一比甚麼都還重要。以日本為

例，因其不斷提升防災系統，自 1995 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努力提高防災系統，因此，2011 年

發生東北大地震，挾帶海嘯雖造成逾萬人往生，可是其中純粹因地震搖晃之故致建築物倒塌等

原因而造成死亡人數情形卻巨幅降低，甚至比福島電廠更靠近震央的日本女川核電廠都安然無

恙，不但沒有倒，地震一發生，所有機器都還停下，完全未受海嘯及地震影響，甚至收容災民

在核電廠住了 1 個月，讓世界各國都相當肯定日本對提升防災及核電廠安全的努力，更汲取教

訓。 

因此，為期澈底檢視我國災害防救體系，共同提升我國防災、救災體系之完備，以保障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災害無國界、地域區分，災害的傷害亦無關乎政治立場，國人須同舟共濟，本

席誠懇希望各界能摒除成見，發揮立法效能，盡速完成福國利民之「防災三法」─災害防救法

、建築法及都市更新條例之修法，以維護全國百姓權益共同努力，以人民福祉為首要目標，共

同守護台灣人民之生命財產。 

林委員岱樺書面質詢： 


